
关于配股导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1 

股票简称：北方国际              股票代码：000065             公告编号：2022-033 

转债简称：北方转债              转债代码：127014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配股导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北方工业科技有限

公司本次增持股份是由于履行全额认配承诺所致，配股完成后，二者合计的持股

比例由 55.34%增加至 55.63%。 

2.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增持股份属于“在一

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的，继续增

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的情形，可免于发出要约。 

3. 本次增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

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也不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一、本次增持股份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511 号文核准，北方国际合作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国际”或“公司”）向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2 年 4

月 1 日（R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北方国际全体A股股东，按照每 10股配3股的比例配售股份。

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2022 年 4 月 12 日，R+5 日），原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

227,195,934 股，占可配售股份总数 232,352,109 股的 97.78%。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科技”）均履行了其全额认购的承

诺，以现金分别认购 99,662,794 股、28,927,076 股，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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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52,109 股的 42.89%、12.45%；合计全额认购了 128,589,870 股，占本次可

配售股份总数 232,352,109 股的 55.34%。 

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发行前的 774,507,031 股增加至发行后的

1,001,702,965 股。北方公司及北方科技的合计持股数量由 428,632,899 股增加至

557,222,769 股，持股比例由 55.34%增加至 55.63%。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北方公司 

公司名称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0307G 

法定代表人 张冠杰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 12 号 

注册资本 2,602,774.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 1981 年 5 月 20 日 

经营期限 2018 年 2 月 7 日至长期 

经营状态 存续 

经营范围 

特种机械及设备的进出口及代理进出口；经营或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

联合经营的16种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14种进口商品

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转口贸易；承办来料加工、来

样加工、来件装配业务、补偿贸易和按规定开展易货贸易；承包本行

业国外工程；境内外资工程；上述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

派遣本行业的各类工程、生产劳务人员。批发、零售汽车（其中小轿

车直接销售到最终用户）；进口、易货项下的黑色、有色金属及材料

（稀贵金属除外）、木材的销售；汽车租赁；经批准的进出口商品及

易货项下进口商品的国内销售（国家有专项专营的除外）；与易货贸

易有关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与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信息服务和展览展销；主办境内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设计、制

作影视、印刷品、图片广告，代理自制影视、印刷品、图片广告及本

公司所经营的进出口商品的广告发布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设备

租赁；保险兼业代理（代理险种及有效期限以代理许可证为准）。（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 北方科技 

公司名称 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771092248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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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刘洪 

住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政达路 6 号院 3 号楼 13 层 1301、1302、1303、1304 

注册资本 40,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1998 年 8 月 6 日 

经营期限 1998 年 8 月 6 日至长期 

经营状态 存续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16 种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

定公司经营的 14 种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化工

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工生产机械设备的国内销售；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承办展览展

示；出租商业用房。（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北方公司及北方科技的一致行动关系 

北方科技为北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

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北方公司与北方科技为一致行动人。 

三、本次增持股份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配股发行前 本次认购增

加数量（股） 

配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332,209,313 42.89% 99,662,794 431,872,107 43.11% 

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96,423,586 12.45% 28,927,076 125,350,662 12.51% 

合计持有股份 428,632,899 55.34% 128,589,870 557,222,769 55.6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32,209,313 42.89% 128,589,870 460,799,183 46.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96,423,586 12.45% - 96,423,586 9.63%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增持股份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交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2、本次增持股份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五）

项的规定，即属于“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的 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的

情形，可免于发出要约。 

3、本次增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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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也不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专业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北方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北方科技具备本

次认购并免于发出要约的主体资格，北方公司及北方科技本次认购符合《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可免于发出要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事宜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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